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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政发〔2010〕61 号 

 

 
烟台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发布 2010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，使企业工资分配与国家、省

宏观政策相协调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

府关于发布 2010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10〕89

号）精神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发布 2010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，并

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0 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方案 

根据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和省收入分配

政策，以 2009 年全市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9047 元为基数，

确定 2010 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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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：15%。 

（二）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上线（预警线）：23%。 

（三）企业职工货币工资增长下线：6.5%。 

二、落实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各类企业应依据工资指导线和本企业经济效益状况以

及职工工资水平、劳动生产率和人工成本等指标情况，兼顾企业

的承受能力、发展目标等因素，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。 

（二）生产经营正常、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，应当围绕工资

指导线的基准线合理确定工资增长幅度；生产经营较正常、经济

效益一般的企业，可在基准线和下线之间合理安排工资增长；生

产经营较困难、上年亏损且当年可能出现亏损的企业，可按下线

安排工资增长，亦可暂不增加工资；职工工资水平相对偏低的企

业（2009 年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市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或低于

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），且连续两年实现利润增长并赢利，预计

2010 年经济效益有一定增长的，职工工资增长不应低于基准线。 

（三）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（含国有相对控股企业），当年

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不得突破上线（预警线）；垄断企业及国家财

政补贴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

基准线；上年工资水平高于全市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倍的，

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必须在基准线以下安排；上年工资水平高于全

市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 倍且经济效益下滑幅度较大或亏损

的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应在下线以下安排。 

（四）各类企业在制定增加职工工资实施方案时，要合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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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经营管理人员（企业中层及中层以上职工）与普通职工工资增

长的比例关系。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工资也不

能增长；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本地区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

资的，经营管理人员工资增幅不得高于本企业职工工资增幅；应

当重点提高工资水平偏低的生产一线职工的工资水平，一线职工

的平均增资幅度不得低于本企业职工平均增资幅度。各类企业对

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 

三、全面落实工资指导线制度，促进职工工资正常合理增长 

工资指导线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企业

工资分配、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。落实工

资指导线制度，促进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，既有利于劳动者共

享经济发展成果，扩大内需促进消费，也有利于发展和谐劳动关

系，促进企业生产发展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 

（一）各类企业应当在工资指导线发布后 30 日内，通过集

体协商方式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。国有

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实施方案，经主管或监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

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备案；其他企业的实施方案，报

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实施方案由企业向全体职工公

示后实施。企业按照经备案审核后的实施方案实际发放的工资，

可据实在成本中列支。 

（二）各县市区要加强对企业落实年度工资指导线的政策指

导和督促检查，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多方协同、企业落实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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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企业依据年度工资指导线和相关法规政策，通过工资集体协

商制订并落实职工工资增长目标，合理确定工资分配制度。要将

企业落实工资指导线情况，作为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、和谐工

业园的必备条件。 

（三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，搞好指导、

服务，做好企业工资指导线及相关法规政策的宣传工作，督促企

业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，引导企业在生产发展、经济效益

提高的基础上，合理安排工资增长。要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的动

态监控，依法及时处理违反企业工资法律法规政策的行为，切实

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。对未及时将工资指导线实施方案报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审核的企业，依据《山东省企业工资支

付规定》予以处理。 

各县市区应根据本通知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，报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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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6 月 5 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中央、省属驻烟有关单位。 


